
中牟县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民办义务教育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的通

知》（厅字〔2021〕15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试行）的通知》（豫政办

〔2016〕129 号）和《郑州市关于印发郑州市规范民办义务教育

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特制定中牟县规

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围绕“严格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的总目标，

依法依规，稳慎有序，推动民办义务教育健康发展，加快推进全

县义务教育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二、工作任务

严格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行为。原则上不得审批新的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坚持“一校一案”对现有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进行逐年调整。持续增加公办学校学位供给能力，多策并举，到

2022 年底全县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控制在合理范围。

三、工作原则

一是坚持正确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坚持义务教育公益性原则，强化政府责任落实。

二是坚持稳慎有序。充分考虑民办义务教育规模占比偏高和

地方财政支付能力的实际状况，严格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

持续提高质量，做到扎实推进、稳步到位。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切入

点，以优化义务教育结构为突破口，破除制约义务教育发展的体

制机制障碍，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的获得感、幸福感。

四是坚持依法推进。发挥法治对教育改革发展的引领、规范

和保障作用，强化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维护相关主体合法

权益，依法依规保障规范工作在法治框架内进行。

五是坚持统一领导。在中共中牟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领

导下，充分发挥“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统筹推进，部门各负其责”

的教育工作领导体制的效能，压实政府管理责任，各有关部门分

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四、实施步骤

（一）开展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行为专项行动。加强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行为督导检查，重点督查办学条件、

财务管理、名称使用、教育教学、招生入学等 5 个关键领域，坚

持问题导向，靶向精准整改。

具体措施：

1．认真核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标情况，对

不达标的，要督促整改，并依据相关标准控制办学规模、核减招



生计划，确保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不具备整改条件或经整改仍不

合格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直至责令其停止办学。

2．按照审批管理权限及校名使用规定，逐校核查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名称，对不符合命名规范的学校，要依照相关规定责令

其限期变更名称。

3．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委托会计师事

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4．组织开展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教学实施情况专项检查，

重点检查落实国家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使用教材等情况，对不

按照国家规定开设课程、选用教材、开展教学的，要依照相关规

定进行严肃整改。

5．全面实施“公民同策”政策，坚决遏制违规招生入学、

违规办理学籍、违规开设课程、超课标超进度教学及乱收费等违

规行为。

完成时间：2022 年 4 月底，完成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

学行为 2021 年年度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公布我县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 2022 年招生计划。

（二）开展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党建专题调研督查，全面加强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党的领导和党组织建设。

具体措施：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学校开展专题调研督查。完

成时间：2022 年 5 月底之前完成调研，2022 年 9 月底之前实现

辖区所有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党建工作全覆盖。



（三）持续做好随迁子女入学保障工作。坚持以公办学校为

主的原则，按照现行政策和标准，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

我县接受义务教育，确保“应入进入”。

具体措施：坚持将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统一管理、统一编班、

统一教学、统一安排活动，坚持定型成功做法，每年持续落实。

完成时间：2022 年 9 月底之前完成。

（四）促进公办教育资源挖潜增效。科学研判人口流动、人

口结构和适龄儿童规模等情况，依据常住人口规模，规划建设与

适龄入学人口相匹配的义务教育学校。

具体措施：

1．继续把中小学新建、改扩建工作列入县政府民生实事，

加快推进已开工项目进度，确保如期投入使用。

2．加快推进学校规范治理工作，依法收回被占用或出租的

公办教育资源，不断增加公办学校学位供给。

2．规范住宅小区配套建设义务教育学校。新建住宅小区配

套建设的义务教育学校应办成公办学校。

完成时间：2022 年 8 月底，政府增加扩充公办义务教育资

源方案的落实、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五）创新成本分担机制。加大对民办义务教育的支持，按

照不低于公办学校的基准定额标准落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公用

经费，对生均教育培养成本不足部分或义务教育以外的增值服务

部分，可按照非营利原则合理确定收费标准。



具体措施：

1．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的通知》（豫政〔2016〕29号）文件要求，财政、教

育部门持续落实好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生的经费保障。

2．发展改革部门牵头，会同财政、教育、民政、市场监管

等部门，按照要求抓好落实。

完成时间：2022 年 5 月底之前完成。

（六）建立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退出机制。政府建立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退出机制，指导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制定财务审计、债务

清偿、资产处置和在校学生安置方案，完善退出手续，“一校一

案”制定整改方案。对基本办学条件不达标、专职教职工数量不

足、招生规模扩充过快、存在大校额大班额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予以整改，并依据相关标准控制办学规模、核减招生计划。对不

具备整改条件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直至责令其停止办学。

具体措施：

1．转为公办：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参加举办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行为，引导符合条件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逐渐转为公办学校。

对已有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经协商一致、条

件成熟的转为公办学校，也可通过政府购买学位方式继续办学。

2．继续民办：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符合“六独立”要求（及独立法人资格、校园

校舍及设备、专任教师队伍、财会核算、招生、毕业证发放）并



依法依规整改后符合其他相关规定的;其他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办

学条件达标且符合辖区民办义务教育发展规划的，可继续民办。

3．停止办学：一校一策，核实整改，整改不达标，停止办

学。政府将指导学校按照要求做好停止办学的各项工作。

完成时间：2022 年 6 月底落实到位。

（七）妥善安排教师。做好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职教师规范

管理工作，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占用教师编制等公办教育资源的，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清理规范，科学有序做好后续的教师从业

稳岗工作。

具体措施：制定专项方案，妥善安排教师。

完成时间：2022 年 7 月底落实到位。

（八）做好风险防范和预警。依法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建立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风险研判识别和舆情监测，加

大预警和负面舆情处置力度，完善工作方案，制定应急预案，及

时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确保各项措施平稳有序落地。

五、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的领导，县政府成立中

牟县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专班（见附件），做好全县规范

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

（二）加强工作调度

1．建立工作专班联席会议制度。原则上，县工作专班每月



召开 1 次联席会议，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参加。听取工作情况汇报，

总结工作进展，协调推进解决问题，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2．建立专班办公室专题会议制度。根据工作需要，由专班

办公室不定期召集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议，协调解决重大事项。

3．建立专班办公室月通报制度。每月 15 日由办公室梳理汇

总，以专刊形式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对于落实不力、

推进不到位的单位将进行通报。

（三）稳妥推进实施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准确把握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

政策，依法依规推进工作，注重正面宣传，关注负面舆情，及时

了解有关诉求，加强工作研判，制定风险评估和应对预案，防范

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化解矛盾风险，妥善处置突发事件，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附件：中牟县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专班



附 件

中牟县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专班

组 长：刘 利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李新建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成 员：吕 俊 县监委委员

吕运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胡何林 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贺学勤 县委编办主任

张小马 县发展改革委主任

张伍发 县财政局局长

王林祥 县教育局局长

王伟立 县公安局副局长

李记勤 县人社局局长

刘国胜 县资源规划局局长

单纪谦 县住建局局长

刘国义 县房管中心主任

张照强 县民政局局长

李韶敏 县审计局局长

刘彦庆 县信访局局长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教育局，由县教育局局



长王林祥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筹指导和协调推进全县规

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


